附件2

法学辅修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

一、专业培养目标

本专业培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需要，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，具有法治理念与法律信仰，掌握法学基本概念、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，具备良好的法律思维与法律实践能力，富有社会正义感与团队精神，拥有创新意识和较强的创新能力，达到较高的外语水平，能在国家机关、律师事务所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从事法律工作,特别是能在国家立法机关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、司法行政机关、仲裁机构、法律服务机构和涉外活动中从事法律工作的高级专门应用型人才。

毕业生预期实现以下培养目标：

目标1[品德修养]：德法兼修、明德崇法，热爱社会主义法治事业；热爱祖国，热爱社会主义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，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；拥有良好的道德品格、健全的职业人格、强烈的法律职业认同感，具有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；成为宪法法律的信仰者、公平正义的捍卫者、法治建设的实践者、法治进程的推动者、法治文明的传承者。

目标2[专业知识]：系统、深入地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；准确掌握法律概念、规则、原理，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知识结构；掌握法学类专业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；掌握现代社会需要的跨学科知识。

目标3[实践技能]：具备将所学的专业理论与知识融会贯通，灵活地综合应用于专业实务之中的基本技能；具备较高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和外语能力，具备较强的法律文献检索能力、法律问题分析能力、法律文书写作能力、人际沟通能力和利益协调能力，能够应用所学专业知识和法律实践技能解决专业问题，适应调解、仲裁、诉讼等法律实务工作的需要。

目标4[科研能力]:具备独立自主地获取和更新本专业相关知识的学习能力；具备利用创造性思维方法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；了解国内外法学前沿发展动态，能够运用文献检索和法学研究方法开展自主学习，独立完成符合学术规范的法学论文。

目标5[创新创业能力]:具备扎实的创新创业的知识和技能，掌握进行创新创业活动的思维和方法；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创新能力、一定的创业能力和探索能力，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，为国家法治建设贡献力量。

二、培养规格要求

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，接受法学思维和法律实务的基本训练，要求具备以下的知识、能力和素质：

1.知识要求

（1）掌握法学各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；

（2）掌握我国法律法规的基本内容及基本精神；

（3）了解法学理论前沿动态和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情况及发展趋势；

（4）了解国际法律的相关知识、运用规则及前沿动态；

（5）了解政治学、管理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、经济学、哲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；

（6）掌握一门外语，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。

2.能力要求

（1）具有较好的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运用能力；

（2）具有一定的法学文献检索、资料查询搜集能力；

（3）具有良好的社会交往与沟通协调能力；

（4）具有较好的法律规则制定能力，证据分析与运用能力；

（5）具有较好的口头表达和法律文书写作能力；

（6）具有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。

3.素质要求

（1）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，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；

（2）具有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积极向善的人文精神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素养；

（3）具有民主法治观念、社会正义感和崇高的法律职业道德；
（4）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，身心健康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1.学制：修读时限不能超过其主修专业的最长学习时限。

2.学位：授予法学学士学位。

3.学分要求：毕业最低要求50学分，其中必修不低于44学分，选修不低于6学分。

四、课程设置及教学安排

课程体系分为学科基础课、专业主干课、专业方向课和实践课四部分组成，总课时800学时，其中必修课程768学时，选修课程32学时。核心课程包括：法理学、宪法学、中国法律史、刑法学、民法学、刑事诉讼法学、民事诉讼法学、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、国际法学、经济法学、商法学、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等。教学安排情况见法学辅修专业教学计划表。

法学辅修专业教学计划表

	课程性质
	课程类别
	课程编号
	课程名称
	学分
	学时
	学时类型
	考核方式
	开课学期
	周学时
	备注

	
	
	
	
	
	
	理论
	实验
	实践
	
	
	
	

	必修
	学科基础课
	F171001
	法理学
	3
	48
	48
	
	
	考试
	3
	3
	

	
	
	F171002
	中国法律史
	3
	48
	48
	
	
	考试
	4
	3
	

	
	
	F171003
	宪法学
	3
	48
	48
	
	
	考试
	4
	3
	

	
	
	F171004
	刑法（总论）
	3
	48
	48
	
	
	考试
	3
	3
	

	
	
	F171005
	民法（总论）
	3
	48
	48
	
	
	考试
	3
	3
	

	
	
	F171006
	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
	3
	48
	48
	
	
	考试
	3
	3
	

	
	专业主干课
	F171007
	商法学
	3
	48
	48
	
	
	考试
	3
	3
	

	
	
	F171008
	经济法学
	3
	48
	48
	
	
	考试
	5
	3
	

	
	
	F171009
	民事诉讼法学
	3
	48
	48
	
	
	考试
	4
	3
	

	
	
	F171010
	刑事诉讼法学
	3
	48
	48
	
	
	考试
	4
	3
	

	
	
	F171014
	国际私法学
	3
	48
	48
	
	
	考试
	4
	3
	

	
	
	F171015
	环境资源保护法学
	3
	48
	48
	
	
	考试
	4
	3
	

	
	专业实践课
	F171031
	毕业论文
	12
	8周
	
	
	8周
	考查
	8
	
	

	
	
	小计
	48
	768
	576
	
	192
	
	
	
	

	选修
	专业方向课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F171016
	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
	2
	32
	32
	
	
	考试
	5
	2
	任选2个学分

	
	
	F171017
	合同法学
	2
	32
	32
	
	
	考试
	5
	2
	

	
	
	F171018
	法律文书
	2
	32
	32
	
	
	考试
	4
	2
	

	
	
	F171019
	侵权法学
	2
	32
	32
	
	
	考试
	4
	2
	

	
	
	F171020
	法经济学
	2
	32
	32
	
	
	考试
	5
	2
	

	
	
	F171022
	物权法学
	2
	32
	32
	
	
	考试
	5
	2
	

	
	
	F171027
	法律职业伦理
	2
	32
	32
	
	
	考试
	5
	2
	

	
	
	F171023
	金融法学
	2
	32
	32
	
	
	考试
	6
	2
	

	
	
	F171024
	婚姻家庭法
	2
	32
	32
	
	
	考试
	4
	2
	

	
	
	F171021
	财税法学
	2
	32
	32
	
	
	考试
	6
	2
	

	
	
	F171025
	证券法学
	2
	32
	32
	
	
	考试
	6
	2
	

	
	
	F171029
	海商法
	2
	32
	32
	
	
	考试
	6
	2
	

	
	
	
	小计
	2
	32
	32
	
	
	
	
	
	

	合  计
	
	
	50
	800
	800
	
	
	
	
	
	


注：辅修专业不低于25学分，辅修专业学士学位不低于50学分。
